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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名称：     省市县重点项目建设（部门）  

	被考核单位
	实际分值
	指标完成情况
	考核得分
	备注

	县公安局
	5
	1.协助省市县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得1分；
2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100%得2分；
3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100%得1.9分。
	4.9
	

	通江生态环境局
	5
	1.协助省市县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得1分；
2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100%得2分；
3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100%得1.9分。
	4.9
	

	县卫生健康局
	5
	1.协助省市县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得0.9分；
2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100%得2分；
3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100%得2分。
	4.9
	

	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	5
	1.协助省市县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得0.9分；
2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100%得2分；
3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100%得2分。
	4.9
	

	高明新区
	5
	1.协助省市县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得1分；
2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100%得2分；
3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90%得1.8分。
	4.8
	

	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	5
	1.协助省市县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得1分；
2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100%得2分；
3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85%得1.7分。
	4.7
	

	县文广体旅局
	5
	1.协助省市县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得1分；
2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100%得2分；
3.完成省市县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85%得1.7分。
	4.7
	

	其他部门均不扣分


备注：1.所有考核事项均按单项指标赋予的实际分值进行考核；2.所有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应考尽考，不得遗漏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；3.按照“1个考核事项1张考核表”的原则进行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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